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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营改增进展顺利
本刊记者

业 3 个大行业，及研发和技术服务、信

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物流辅助

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鉴证咨询服

务、广播影视服务 7 个现代服务业。随

着试点行业范围的逐步扩大，增值税抵

扣链条日趋完整，重复征税问题得到进

一步缓解。

试点户数明显增加，产业链减税效

果持续体现。根据税收征管数据，截至

2014 年底，全国营改增试点纳税人共

计 410 万户，比 2013 年底的 270 万户增

长 52%。2014 年全年有超过 95% 的试点

纳税人因税制转换带来税负不同程度下

降，减税 898 亿元 ；原增值税纳税人因

进项税额抵扣增加，减税 1020 亿元，合

计减税 1918 亿元，通过市场价格机制继

续让产业链中生产、流通、服务等各个

环节分享改革红利。

逐步完善试点办法，营改增政策体

系更加成熟。针对试点中反映较为突出

的问题，对试点办法进行了补充完善，

包括明确对所有国际货代企业提供的

国际货代服务免征增值税、补充完善国

际运输服务适用增值税零税率政策、调

整合资铁路运输企业汇总缴纳增值税事

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是党

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作出的重要部署，是

“十二五”时期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一

项重要任务，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都对这

项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营改增从 2012

年 1 月试点以来，试点地区由点扩面再

到全国，试点行业由“1+6”（交通运输

业和 6 个现代服务业）陆续增加到“3+7”

（交通运输业、邮政业、电信业和 7 个现

代服务业），减轻了货物和服务的重复

征税，实现了服务业的加快发展和制造

业的创新发展，促进了企业转型升级，

增强了出口竞争力。2014 年是营改增试

点的第三年，改革试点有序推进，新旧

税制平稳过渡，营改增工作取得了显著

进展。

继续扩大试点行业范围，增值税

抵扣链条日趋完整。自 2014 年 1 月 1 日

起，在全国开展铁路运输和邮政业营改

增试点 ；自 2014 年 6 月 1 日起，在全国

开展电信业营改增试点。至此，营业税

制中的交通运输业和邮电通信业两个

税目涉及的所有业务都改征了增值税，

试点行业已覆盖交通运输、邮政、电信

项，以及明确部分航空运输企业适用增

值税汇总纳税办法等，使营改增试点政

策更加系统和完备。

积极研究下一步改革方案，力争

改革任务如期完成。尚未改革的行业

包括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

活服务业，据统计，上述行业涉及 800

余万户企业，年营业税税额约 1.6 万亿

元。这些行业户数众多、业务形态丰

富、利益调整复杂，特别是房地产业、

金融业的增值税制度设计在国际上都

是难题，税率、计税方法、抵扣方式、

纳税地点等税制要素的科学设计以及

过渡政策的合理安排，事关营改增试

点的平稳推进。因此，改革方案设计

需十分慎重，既要统筹好增值税的中

性原则与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又

要兼顾到税制的统一性与各行业的特

殊性，还要处理好营改增的减税与财

政的可持续发展，凝聚各界对营改增

的改革共识。据悉，财政部正在会同相

关部门抓紧研究和论证试点方案，按

程序报经国务院批准后适时付诸实施，

力争“十二五”期间全面完成营改增的

改革目标。

对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进行跟踪监控，

重点监控转移支付是否及时按资金管理

办法进行分配，是否履行必要的公开程

序，是否按规定用途使用等。

2015 年预算执行中根据相关政策

要求和财政预算管理规定增加的监管工

作事项，以及 2016 年中央部门预算和对

地方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编制审核工作具

体要求，将结合相关工作布置情况另行

通知。

三是其他新增重点监管事项。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有关要求及财政部有关

规定，2015 年增加的部分涉及财税体制

和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重点监管事项。

此外，各专员办要加强对财税体制

和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热点问题或涉及

民生的重大财税政策、重点支出的课题

调研。按照计划加强监督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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